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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成”）、共青城芯
鑫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盛”）、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全”）、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芯鑫龙”）、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芯鑫旺”）、共青城芯鑫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和”）、共
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阳”）、沈阳盛旺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沈阳盛旺”）、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沈阳盛腾”）、沈阳盛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沈
阳盛全”）、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沈阳盛龙”）（以下合
称“转让方”或“11个员工持股平台”）保证向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拓荆科技”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及董
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144.92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6,993,228

股。
● 公司11个员工持股平台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转让方 11个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8.99%减少至6.49%，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8月4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股东名称

芯鑫成

芯鑫盛

芯鑫全

芯鑫龙

芯鑫旺

芯鑫和

芯鑫阳

沈阳盛旺

沈阳盛腾

沈阳盛全

沈阳盛龙

持股数量（股）

3,023,200

3,022,150

3,023,948

3,023,664

3,023,159

3,024,934

3,018,210

1,375,352

1,724,940

520,110

369,849

持股比例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0.49%

0.62%

0.19%

0.13%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 11个员工持股平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25,149,5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9%。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11个员工持股平台为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股东姓名

芯鑫成

芯鑫盛

芯鑫全

芯鑫龙

芯鑫旺

芯鑫和

芯鑫阳

沈阳盛旺

沈阳盛腾

沈阳盛全

沈阳盛龙

持股数量（股）

3,023,200

3,022,150

3,023,948

3,023,664

3,023,159

3,024,934

3,018,210

1,375,352

1,724,940

520,110

369,849

持股比例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0.49%

0.62%

0.19%

0.13%

拟 转 让 数 量
（股）

800,149

857,200

752,199

769,380

858,265

969,536

786,936

410,657

541,403

148,657

98,846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800,149

857,200

752,199

769,380

858,265

969,536

786,936

410,657

541,403

148,657

98,846

实际转让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0.29%

0.31%

0.27%

0.28%

0.31%

0.35%

0.28%

0.15%

0.19%

0.05%

0.04%

转让后持股
比例

0.79%

0.77%

0.81%

0.81%

0.77%

0.73%

0.80%

0.34%

0.42%

0.13%

0.10%

注：“转让后持股比例”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11个员工持股平台
本次权益变动后，11个员工持股平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8.99%

减少至6.49%。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2025年8月8日，11个员工持股平台通过询价转让减持6,993,228股人民

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50%。
1.基本信息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共青城芯鑫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共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基本信息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基本信息

沈阳盛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基本信息

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5年8月8日

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5年8月8日

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5年8月8日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5年8月8日

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5年8月8日

共青城芯鑫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5年8月8日

共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2025年8月8日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417室

2025年8月8日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401室

2025年8月8日

沈阳盛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406室

2025年8月8日

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419室

2025年8月8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变动方式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变动日期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800,149

800,149

857,200

857,200

752,199

752,199

769,380

769,380

858,265

858,265

969,536

969,536

786,936

786,936

410,657

410,657

减持比例

0.29%

0.29%

0.31%

0.31%

0.27%

0.27%

0.28%

0.28%

0.31%

0.31%

0.35%

0.35%

0.28%

0.28%

0.15%

0.15%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沈阳盛全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询价转让

合计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2025年8月8日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541,403

541,403

148,657

148,657

98,846

98,846

0.19%

0.19%

0.05%

0.05%

0.04%

0.04%

注 1：“减持比例（变动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
算，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阳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沈阳盛全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3,023,200

3,023,200

3,022,150

3,022,150

3,023,948

3,023,948

3,023,664

3,023,664

3,023,159

3,023,159

3,024,934

3,024,934

3,018,210

3,018,210

1,375,352

1,375,352

1,724,940

1,724,940

520,110

520,110

369,849

369,849

25,149,516

25,149,516

占总股本比例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0.49%

0.49%

0.62%

0.62%

0.19%

0.19%

0.13%

0.13%

8.99%

8.99%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2,223,051

2,223,051

2,164,950

2,164,950

2,271,749

2,271,749

2,254,284

2,254,284

2,164,894

2,164,894

2,055,398

2,055,398

2,231,274

2,231,274

964,695

964,695

1,183,537

1,183,537

371,453

371,453

271,003

271,003

18,156,288

18,156,288

占总股本比例

0.79%

0.79%

0.77%

0.77%

0.81%

0.81%

0.81%

0.81%

0.77%

0.77%

0.73%

0.73%

0.80%

0.80%

0.34%

0.34%

0.42%

0.42%

0.13%

0.13%

0.10%

0.10%

6.49%

6.49%

注：上表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数据，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系截至 2025
年8月4日，11个员工持股平台持股数量。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受让方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保险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受让数量（股）

1,158,000

1,025,228

968,000

796,000

789,000

309,000

289,000

277,000

268,000

占总股本比例

0.41%

0.37%

0.35%

0.28%

0.28%

0.11%

0.10%

0.10%

0.10%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UBS AG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敦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誉辉资本管理（北京）有限责
任公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平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30,000

224,000

200,000

110,000

102,000

40,000

31,000

25,000

25,000

25,000

22,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0.08%

0.08%

0.07%

0.04%

0.0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

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5年8月4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
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21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
基金公司78家、证券公司52家、保险机构17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5家、私
募基金225家、信托公司2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8月5日7:15至9:15，
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24份，均为有效报价。经转让方与组织券商
协商，一致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追加认购于 2025年 8月 5日 16:00结束。
追加认购期间，组织券商收到《追加认购报价表》合计10份，为有效报价，参与
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34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

终24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144.92元/股，转让的股票
数量为699.3228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

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

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

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88072 证券简称：拓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

数为259,011,22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9,011,22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8月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6月15日出具《关于同意合肥新汇

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1256号），同意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成股
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66,970,656股，并于2022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由 667,882,625股变更为 834,
853,281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15,982,605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3.89%，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18,870,676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86.1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份数
量为259,011,223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东数量为5名，分别
为扬州新瑞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汇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杨会、宝
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肥芯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名股
票所持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30.83%，限售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
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8月1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4年9月23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3,123,000股归属股票的股份登记手续。本次股份归属后，
公司总股本由 834,853,281股变更为 837,976,28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5)。

2025年7月23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共计 2,234,000股归属股票的股份登

记手续。本次股份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837,984,074股变更为840,218,074
股（不含归属日当天公司可转债转股产生的新增股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883号），公司获准于2024年8月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11,487,000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汇成转债”），发行总额 114,870.00万元。“汇成

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4年8月7日起，至2030年8月6日

止；转股期限为自 2025年 2月 13日起至 2030年 8月 6日止。截至 2025年 8
月7日，“汇成转债”累计转股数量为10,287股。

上述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及可转债转股累计增加公司股本5,367,287
股，公司股本总数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 834,853,281股变更为
840,220,568股。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
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汇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汇

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关于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持股及减持
意向的承诺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扬州新瑞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自汇成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汇成股份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得提议
由汇成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汇成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汇成股份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汇成股份股票全天停牌的除外）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本企业持有汇成股份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
满后自动延长 6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企业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
持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则本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企业减持前
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时，
将提前通知发行人并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汇成股份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本企业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
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和减持事项有其他要求，则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条件和减持事项按该等规定和要

求相应调整执行。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出售股票收益归

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 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

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

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

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二）公司股东汇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自汇成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汇成股份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得提议

由汇成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汇成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汇成股份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汇成股份股票全天停牌的除外）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本企业持有汇成股份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

满后自动延长 6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企业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
持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则本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企业减持前
述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时，
将提前通知发行人并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汇成股份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本企业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
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和减持事项有其他要求，则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条件和减持事项按该等规定和要
求相应调整执行。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时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出售股票收益归
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 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
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
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
则公司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杨会承诺：
“自汇成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汇成股份本次发行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
汇成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汇成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汇成股份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汇成股份股票全天停牌的除外）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汇成股份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

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

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则本

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

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减持方式

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通知

发行人并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汇成股份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个会计年度内，本人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2%。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

减持首发前股份，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和减持事项有其他要求，则本人直接

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条件和减持事项按该等规定和要求

相应调整执行。

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公司股票时将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人出售股票收益归公
司所有，本人将在 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本
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
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人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公司有权
在分红或支付本人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

（四）公司股东宝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肥芯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承诺：

“自汇成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汇成股份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汇成股份回
购该部分股份。

汇成股份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本企业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
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则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所持发
起人股份的锁定期按该等规定和要求相应调整执行。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公司的股票时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关于上市流通
的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

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
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59,011,2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3%，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8月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股东名称

扬州新瑞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汇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杨会

宝信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芯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174,103,622

37,716,667

23,593,934

12,500,000

11,097,000

259,011,223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0.72

4.49

2.81

1.49

1.32

30.83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174,103,622

37,716,667

23,593,934

12,500,000

11,097,000

259,011,223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59,011,223

259,011,223

限售期（月）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日起36个月

-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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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总 资 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本报告期

3,330,247,455.83

770,664,894.94

759,048,496.43

525,451,990.13

525,147,891.34

0.08

0.83

本报告期末

149,488,380,950.19

47,432,378,456.90

4,498,065,459.00

9.40

上年同期

调整后

3,877,202,735.45

1,510,093,189.69

1,482,383,000.06

897,793,505.00

909,823,734.64

0.15

1.59

本报告期初

调整后

160,529,794,925.93

52,032,277,744.45

4,498,065,459.00

9.30

调整前

4,252,770,353.34

1,510,093,189.69

1,482,383,000.06

897,793,505.00

909,823,734.64

0.15

1.59

调整前

160,529,794,925.93

52,032,277,744.45

4,498,065,459.00

9.30

增减变动幅度
（％）

-14.11

-48.97

-48.80

-41.47

-42.28

-46.67

减 少 0.76 个 百
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

-6.88

-8.84

-

1.0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数据填列。

2、因本公司发行的优先股计入其他权益工具，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指标时已剔除归属于优先股股东的股息、权益等影响。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及中国期货业协会于 2024年 11月发布的
《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业务管理规则》中对《企业会计准则》
要求的相关业务的进一步规范，部分业务（主要为标准仓单基差贸易业务）以
净额法确认收入。因此，公司下属风险管理子公司2024年采用净额法确认相
关收入，同时对2024年半年度相关收入确认金额进行重述。该重述仅影响营
业收入、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和营业总成本金额，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
等指标无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33,024.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11%；实现利润总额 75,904.8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8.80%；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545.2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1.47%；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2,514.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2.28%。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造成利润有所下降：一是
信托业务转型，业务结构的改变导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有所减少；二是公司
下属子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本期
内公允价值出现下降。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本公告所载202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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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7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23,270,358股A股回购股份注销手
续，注销股份数量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比例为0.46%。公司因实施注销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发生变化，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就公司回购A股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
动情况披露如下：

一、公司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实施及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审议程序
（一）2024年第2期A股回购股份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第2期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
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且
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3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5年4月28日，公司本次A股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A股股份23,270,358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比例为0.46%，平均成交价为
人民币 36.91 元/股（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41.2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33.7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8.59亿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目前，公司
未使用上述回购股份。

（二）变更A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3月 28日、2025年 6月 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A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的议案》，公司拟将 2024年第 2期A股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后，公司回购的23,270,358股A股股票将被注销，相
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3,270,358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A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3)、《关于注销A股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8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上述 23,270,358股A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本次注销所回购的A股股份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回购A股股份的注
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符合回购股份注销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本次回购A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A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062,692,017股减少至 5,

039,421,659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限售流通股

二、无限售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7,411,735

5,035,280,282

4,795,280,282

240,000,000

5,062,692,017

占比（%）

0.54

99.46

94.72

4.74

1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7,411,735

5,012,009,924

4,772,009,924

240,000,000

5,039,421,659

占比（%）

0.54

99.46

94.69

4.76

100.00

注：上表出现比例小计数与所加比例总和尾数不符情形的，为四舍五入所
致。

四、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的A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修改公

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相关条款的内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
关事项，并在相关程序履行完毕后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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